关于《阿尔山市保障性租赁住房管理办法》

的起草说明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决策部署，切实解决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住房困难问题，规范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与管理工作，结合阿尔山市实际，制定《阿尔山市保障性租赁住房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现就《办法》的起草背景、依据及主要内容说明如下：

一、制定的必要性

（一）落实国家战略部署的必然要求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住房保障工作，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意见》（国办发〔2021〕22号），明确提出将保障性租赁住房作为“十四五”时期住房建设的重点任务，要求各地加快完善以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为主体的住房保障体系。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同步出台《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工作有关事宜的通知》（内政发〔2021〕53号），要求各盟市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实施办法。阿尔山市出台本《办法》，是落实国家及自治区政策要求的重要举措，也是履行地方政府主体责任的具体体现。

（二）破解城市住房供需矛盾的迫切需求  

近年来，阿尔山市城镇化进程加快，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住房需求快速增长，但现有住房保障体系覆盖范围有限，存在以下突出问题：    

1.政策空白：原有公租房主要面向低收入家庭，未能有效覆盖新青年、新市民群体；  

2.资源闲置：部分存量房屋利用率低，亟需盘活转化为保障性租赁住房。  

通过出台《办法》，可引导多主体投资、多渠道筹集房源，精准满足新市民群体“租得到、租得起、租得稳”的需求。

（三）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

保障性租赁住房是优化城市人口结构、吸引人才、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阿尔山市作为旅游城市和生态示范区，亟需通过完善住房保障政策吸引青年人才、服务产业工人，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撑。同时，《办法》通过规范建设标准、租金管控、监督管理等机制，可有效避免市场无序竞争，促进住房租赁市场健康发展。

二、起草依据

《办法》严格遵循国家及自治区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主要包括：  

1.国家层面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意见》（国办发〔2021〕22号）。

 2.自治区层面

（1）《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工作有关事宜的通知》（内政发〔2021〕53号）。

三、起草过程

依据国家及自治区政策要求，结合发达城市经验成果及盟内各旗县市，起草《办法（征求意见稿）》，重点围绕房源筹集、租金管控、准入退出机制等核心条款进行细化。  

四、主要内容及特色亮点

《办法》共七章三十三条，涵盖建设筹集、配租管理、监督退出等全流程，重点突出以下创新：  

（一）多渠道筹集房源，激活存量资源

明确通过改建闲置非住宅（如厂房、商业办公楼）、利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鼓励企事业单位自建等方式扩大供给，破解土地资源紧张难题，同时规定改建项目需通过安全鉴定，确保居住品质。  

（二）精准覆盖目标群体，强化政策倾斜

将保障对象聚焦于新市民、青年人、引进人才、退役军人等群体，明确“本地无房”准入条件，并对特殊群体实行优先配租，体现政策温度。  

（三）租金动态管控，平衡可持续运营

建立“租户可负担、企业可持续”的租金定价机制，要求租金低于同地段市场价，并设定年度调整规则，既减轻租户负担，又保障投资主体合理收益。  

（四）全生命周期监管，防范风险漏洞

（1）准入环节：实行“申请人承诺+部门联审”，严查虚假申报；  

（2）使用环节：严禁转租转借、擅自装修，明确安全责任划分；  

（3）退出环节：设置3个月过渡期，衔接市场租金阶梯，避免“赖租”现象。  

（五）强化政策协同，激发市场活力

对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给予税收减免、民用水电气暖价格、免收配套费等优惠，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形成“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良性机制。  
五、预期成效

通过《办法》实施，有效缓解住房结构性矛盾，同时盘活存量房屋，拉动社会投资，为阿尔山市建设宜居宜业城市提供坚实保障。  

